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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梅江区大批民生项目建设开启动工模式 

 

近期，梅江区举行“七一”系列活动，多项民生项目动

工或揭牌开放，为“文明客都，诗画梅江”建设注入了新活

力。 

作为重点民生项目的百岁山、清凉山郊野公园建设项目

于 6 月 30日正式启动。百岁山郊野公园位于梅州城区东郊，

占地面积 1.33平方公里，项目计划总投资 2.11亿元，将打

造成集运动、文化、娱乐、科普等功能于一体的郊野公园。

目前门楼修缮、门楼到停车场路段沥青路面摊铺、两边辅道

水道清淤、破损盖板更换、绿化带提升等一期建设已全面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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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，二期工程成功门景观提升准备进场施工，其他项目正在

进行规划设计。百岁山郊野公园的另一大亮点科普馆主体建

设还在完善中，馆内按照不同的分区布局，可提供生态、科

普、科研等交流教育功能。德馨园已对外开放，园内种植了

杜鹃、格桑、紫荆等 20多种不同种类、不同时令、不同颜

色的花草，达到了“四季有花四季香”的效果，成为兼具廉

洁文化教育和花卉科普教育的休闲胜地。此外，清凉山郊野

公园拟通过整合农田、林地、水网等要素，挖掘现有宗教、

茶田、古民居、酿酒等人文资源，打造成自然条件较好、公

共交通便利、客家民俗浓厚、健身游憩多样化的郊野公园。 

与此同时，梅江区三角镇举行了情怀广场•“情”座项

目动工仪式，三角镇情怀广场建筑规划布局分为“情”座和

“怀”座，“怀”座经过重新修缮已投入使用，“情”座于

30 日动工，计划在 2021年春节前建成并投入使用。三角镇

情怀广场前身是建于 90年代的三角镇中心市场和文化活动

中心，“脏乱差”现象比较严重，是“创文”“创卫”工作

的痛点、难点，给百姓生产生活带来了不便，加上传统的菜

市场经营模式已不能满足百姓多样化的购物需求，市场升级

改造迫在眉睫。为提升城市形象、壮大集体经济，达成了由

三角镇政府牵头、银行融资、坜明村集体经济投资入股、广

东自家人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的合作模式。政府不花

一分钱，众筹 5000 万将三角镇中心市场和文化活动中心升

级改造成集商业、娱乐、教育于一体的情怀广场，待其全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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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工投入运营后，白天将开设“三角圩日”，晚上将搞活夜

间经济，每年至少带来 300万元的收益。同时，三角镇将把

情怀广场镇级红利的 50%成立教育基金用于奖教奖学，振兴

三角镇教育事业，真正成为惠民利民的百姓情怀广场，让群

众的“菜篮子”拎出幸福感。  

 
 

推动乡村振兴 共建美好家园 

 

近年来，梅县区以“党建引领、产业支撑、人才核心、

生态优先、文化依托”为主线，精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，全

力将农业农村短板变为苏区振兴发展“潜力板”，先后入选

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、2019年国家现代农业

产业园、省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示范县（区）创建名单，被认

定为（梅县金柚）广东省特色农产品优势区。在乡村振兴道

路上走出了地方特色。 

为推动乡村振兴，共建美丽家园，梅县区积极构建绿色

生态系统，助推乡村振兴发展。发展“稻鱼共生”特色种养，

建设了“稻鱼共生”示范基地。在 500亩的规划面积内，设

置观赏区，稻米、农耕文化展示区，垂钓区，捕捞区，采摘

区，租赁种养体验等功能区，充分利用季节变换，作物更替，

展现景随节变的丰富田园风光，提供了众多的农耕体验，呈

现了稻丰、鱼跃、人欢的美好景象，为本村村民提供了休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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娱乐好去处的同时更吸引了不少外来游客前来游玩。同时，

在实施生态振兴方面突出“点上出彩、沿线美丽、面上协调”、

提出了“1+N”连线连片美丽乡村建设思路，制定了《梅县

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战示意图》，全面实行农村人居环境

整治网格化管理。 

梅县区以强化党组织对农村工作的领导，切实加强基层

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为抓手，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，以组

织振兴推动乡村发展，如今，梅县区 355 个行政村基本建成

干净整洁村，村庄保洁实现全覆盖，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

达 100%，通过打造的 140 多个靓丽节点形成串点连线、以线

带面、联动发展的连线连片美丽乡村建设格局。在共建乡村

美丽家园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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